
[image: image1.jpg]B 11

Al

82
-

| TN
2020FREDHBLERAT

A 5

EREATAE

froses]

Z NG
cErD
% 7 @ 3 =gl on B

FERSEL ysioium) g e \

&8 E R

RERHTH e — ey )

/4i\*\ 11 ‘.L
1. BENKBEE. OLMESMIGRRENE, LAEHX7. 8SMiE. QDMK 4, 5.

6, 7. 8SIE, DEAKI0SMIEARKENR, DEALXI1SMWE.
Qa2 SMtE CAM—RERRKF) BUR.

D o et OREHED 2. 3. 5, 630, SRBRABLE. QFEHE. 2,
3 4B, O 5. 5. © EEMHHKI 22k

RIMIOSH . ODHK2, 3, 9SMiE, DEAMXI0SMIEARKELUE, 125WEARKE
BIFE.  QRPHX12, 3SMlE.  QEMHXKISHE, 25MiE CaH=
BEFFKE) BUE. QEZEISFEI2A, 4, 55MiE. ORZ1SMiE.

3
Hd
i3

3

4 KB OFfAX. 2, 3SME,  QFEHXI. 25K  OdtRX 2, 3,
4, 5. 6SWiE. @ FWAXI, 2, 3SMiK. OBEEHHXISMIHE.

- s EEduihg . OFEHESSHME.  QkSEHHKI 2. 35MiE.  QEHEHLE2 4, 5SFI.
@ ERHHLXS, 4, 5, 6SME.  OBHHRX2SMBARKEUR.

6. H N : OHSEFHEI, 2, 350, QBEHEISAR. ONEHKISRIE.
@ BEBHEISAE.  OURLISAE. ISFENIEAMES.
I o DBAHHEISHIE.  ORTHHEKISHIE. Ok K. 225
Ty OBAFHE. 2ME. OREEHE! 22MK. ORTEHHEISHE.
@FFPEX1. 2. 35MME.  OBEHIR. 25MiK.
9. PR E: OFZ25WiE.  QLZE2SWIE.

z=ma ) B S |




华教体通〔2020〕19号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中学、县直相关学校：

《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经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2020年5月13日

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教发〔2020〕13号）和岳阳市教体局《关于做好2020年全市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岳教体发〔2020〕6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促进教育公平，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将中小学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录取结果等信息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按“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确保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有一个相对就近的学位入学。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3.班额控制、均衡调剂原则。严格按计划招生，控制班额；均衡调剂未正式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
4.统一管理、分类指导原则。乡镇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在基教股指导下由乡镇中学负责实施；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由基教股统一组织，学校具体实施；高中学校招生工作由基教股统一组织。
5.依法合规原则。严格执行教育部“十项严禁”纪律要求，对违规招收的学生不予办理学籍，对违规转学、寄读的学生不予办理学籍异动手续。
二、组织领导
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局长办公会成员任副组长，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阳光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招生日常工作。办公地点设基教股，由基教股股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招生办法
(一)乡镇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办法
1.严格遵循“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招生办班计划经领导小组批准后，由各乡镇中学组织实施。
2.严格控制班额。各乡镇学校必须按标准班额办学，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班、初中50人/班。
3.依法保障辖区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各乡镇中学应根据基教股核定的计划招生办班，在规定时间完成适龄儿童（少年）的基本信息采集工作，合理制定招生方案，统筹规划本辖区学校的招生区域，引导学生合理就近分流，确保生源均衡配置。
4.严格控制跨区域招生。因父母工作变动或家庭迁移需转校就读的，必须按学籍管理要求，经双方学校同意后依程序办理。
(二)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办法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采取“审定计划、控制班额、限定年龄、划分区域、预先申请、调查审核、录取公示”的办法进行。
1.审定计划。基教股根据省市招生政策，结合各学校学位情况审定招生计划（见附件1）。
2.控制班额。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必须按标准班额办学，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班、初中50人/班。
3.限定年龄。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2014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4.划分区域。根据学校地域分布、招生计划和县网格办、相关社区提供的数据，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划定城区学校招生区域（见附件11、12）。田家湖学校不划定招生区域。
5.预先申请。城区幼儿园适龄儿童、在籍小学毕业生的监护人须在华容县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http://www.hrygzs.com）按区域向志愿学校提出入学申请。招生学校须设立招生公示牌，公示本校招生区域、学位情况、申请时间、联系方式、审核要求、招录方案等内容。
(1)小学新生入学申请。
①申请对象：城区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的监护人（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
②申请时间：6月1日-7月18日。
③申请办法：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根据入学对象所在网格区域向招生学校和招生调剂学校（见附件3）提出入学申请，不得跨区域申请。登记时须填写入学信息，同时根据入学对象所属类别上传相关证件资料（见附件2）。
全县适龄儿童监护人都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向田家湖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申请时务必熟知该校招生指南。
未在规定时间内网上提出入学申请的，不予正式录取，可于8月23－24日向有空余学位的学校网上补报入学申请，再进行补录。
(2)初中新生入学申请。
①申请对象：城区小学六年级在籍学生的监护人（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
②申请时间：6月1日-7月18日。
③申请办法：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根据入学对象所在区域向招生学校提出入学申请，不得跨区域申请。登记时须填写入学信息，同时根据入学对象所属类别上传相关证件资料（见附件2）。
非城区小学六年级在籍学生（含进城务工及返乡人员子女）申请在城区初中就读的，向护城中学提出入学申请。登记时，除上传相应证明材料外，还需上传居住证、务工证明和所在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
全县六年级在籍学生监护人都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向田家湖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申请时务必熟知该校招生指南。若报名人数超过该校招生计划，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
6.调查审核。
①网上初审：招生学校对监护人上传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②资格复审：初审合格后，监护人持上传的申请材料原件和一份复印件，在招生学校安排的时间内参加资格复审。
③审核分类：招生学校采取核实资料、入户调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等办法，对审核合格的对象进行信息分类。
7.录取公示。招生学校根据招生计划和审核分类结果，按类别顺序分批依次录取。若遇某类别有多人符合录取条件时，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录取，录满计划为止。未正式录取者，根据调剂志愿，相对就近调剂录取。招生学校报领导小组批准后，向社会公示审核和预录情况，公示期满，由基教股统一录取，分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高中阶段招生办法
1.招生程序
（1）考生报考：考生一律到学籍所在地报考，非本县在籍学生需返乡参加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者，集中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报考，但不得报考县一中。
（2）志愿填报：考生登陆岳阳市阳光招生录取管理平台自主填报。考生志愿一经确认不得修改。志愿分两大类：职业中专对口升学高考班志愿和普职兼报志愿。填报了职业中专对口升学高考班的，不得填报普职兼报志愿。普职兼报志愿分为专业志愿和文化志愿，分设择优志愿、正取志愿、调剂志愿。
（3）招生录取。普职招录依据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考查成绩及综合素质等级评价结果；音乐、体育、美术专业成绩以教体局专业测试成绩为准，招生学校不得另行组织考试。普职招录同步进行，录取顺序为：先县一中、田家湖学校和职业中专对口升学高考班，再录其他普通高中和职业中专技能班。返乡就读学生单独招录，向县二中、县三中、县五中、田家湖学校、职业中专单独申请，经基教股审核，报领导小组批准公示后录取。
（4）报到注册。基教股审定公示招录情况，分校发放录取通知书。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报到，未按时报到者不再保留学位。招生学校凭录取通知书组织学生入学，办理学籍注册。
2.招生计划及录取标准
(1)招生计划。全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为3960人，80个教学班。其中，普通高中2680人，54个教学班；职业中专1280人，26个教学班（各校计划见附件5）。缺额不补录。
(2)录取标准。文化成绩以2020年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13科成绩为依据，总分1150分：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物理100分、化学100分、道德与法治100分、历史100分、生物100分、地理100分、体育100分、艺术30分、理化实验操作40分、信息技术20分。基础性发展目标以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和实践能力等五个维度评价结果为依据。考查科目成绩合格。
县一中文化录取标准。13科成绩总分居全县前1200名，且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均在全县前1900名；在择优对象中按9科（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地理，下同）成绩录取；基础性发展目标五个维度评价结果中有2个以上(含2个)C等级不予录取。职业中专和其他普通高中按13科成绩录取，基础性发展目标五个维度评价结果中有1个以上（含1个）D等级不予录取。城区初中学校实行同线录取。
3.录取办法
(1)第一批录取
①文化生择优录取。县一中文化生录取在13科成绩总分居全县前1200名，且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均在全县前1900名的县一中志愿填报对象中择优录取。省级公费定向师范生除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不作要求外，其他参照县一中文化录取标准；市级公费定向师范生13科成绩须在全县前1500名，按9科成绩录取。
择优录取分选拔录取和分配录取：
A.选拔录取。县一中在文化生择优录取对象中，按文化成绩9科总分从高分到低分录取413人。另择优录取省市公费定向师范生61人。录取末位同分时，按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总分排名顺序录取。若再同，以语文成绩依次录取。
B.分配录取。根据2020年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数，按比例将县一中招生计划414人分配到校（见附件6）。在全县前1200名择优对象中，剔除选拔录取对象后，按文化成绩9科总分和计划数，根据考生志愿及各校分配计划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全县最低录取控制线与最高录取线相差不超过29分，即9科成绩原始总分960分的3%。不能完成择优招生的计划实行全县调剂，根据9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②专业生择优录取。县一中招生计划50人，其中，音乐15人(声乐7人、舞蹈5人、器乐3人），体育25人（含篮球5人、足球8人，跆拳道1人），美术10人。按以下办法录取：根据招生计划，在全县专业考生中以专业成绩按1:2的比例确定入围对象（跆拳道专业考生需获省运会、省锦标赛及以上竞赛单项个人前3名）。按13科总分择优录取，并与学校签订专业就读诚信协议，否则不予录取。设定专业考生的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为普高预测线。
(2)第二批录取
①其他普通高中文化生择优录取。在全县1200名择优对象中，剔除已录取对象，按学生择优志愿分别录取到相应学校的宏志班。怀乡中学宏志班50人，县二中、县三中、县五中各30人。
②专业生择优录取。招生计划240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各80人。怀乡中学专业生共招135人（音乐、体育、美术各45人，含田径类5人，篮球4人，足球8人）。田家湖学校专业生共招15人（音乐、体育、美术各5人）。县二中、县三中、县五中共招音乐、体育、美术专业生90人。
录取办法：设定专业考生的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音乐专业最低控制线低于普高录取预测线80分，美术和体育专业最低控制线低于普高录取预测线60分。根据招生计划，剔除县一中择优录取对象后，在全县音乐、体育、美术专业考试对象中，按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确定入围对象，再以专业成绩择优录取。录取学生须与学校签订专业就读诚信协议，否则不予录取。未录满的专业计划调整到文化生计划中录取。
③其他普通高中文化生录取。根据招生计划，在全县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对象中，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录满计划数。普高文化录取实行“分校异线”，按各校录取分数线录满招生计划，根据各校录取情况和服从调剂志愿适当调剂。田家湖学校未录满的招生计划数，调剂给农村高中。
（3）职业中专招生录取办法
①对口升学高考班择优录取。择优计划450人，从专报对口升学高考班志愿的考生中，按一般普高择优生录取办法录取。最低控制线不低于普高正式录取线。已与职业中专签订预录协议的对象，优先录取到对口升学高考班。
②技能班录取。招生计划830人，应届初中毕业生根据志愿和分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设置最低控制线标准，控制线下人数不超过总参考人数的5%。往届初中毕业生持毕业证书，其他生源可持相关证件到职业中专报名。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明确招生工作职责。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小组，认真制定招生方案，明确岗位职责，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
2.统一宣传，全力维护招生秩序。各学校要根据省市政策和本方案精神，广泛宣传中小学阳光招生政策，及时将教体局统一印制的《考试招生工作早知道》发放给考生和家长，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对招生录取工作进行监督，争取家长理解和社会支持。教体局设立举报电话（基教股：4227659，职成股：4228764，阳光服务中心：4212458）接受社会监督。
3.规范操作，确保招生顺利进行。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方案规定的时间、程序和招生录取标准。实行随机均衡编班，不得设置重点班、实验班、教师子女班等。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确保学籍注册工作符合要求。普通高中不得招收职业中专已录取的学生，可少量招录外市返乡就读的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不纳入招生计划，但需经领导小组审核批准。职校招生工作按《华容县2020年职校招生工作考核办法》（见附件7）实行专项讲评，各学校要在公用经费中列出职校招生工作专项经费，确保职校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4.严肃纪律，从严查处违纪违规行为。教体系统干部教师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纪律，严禁借招生之机收受红包礼金和接受与招生、入学有关的请吃请喝，严禁中介招生和买卖生源行为。教体局将对违规招生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从严查处，对违规招录的学生取消入学资格，不予注册学籍。
附件：1.华容县2020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办班计划
2.华容县2020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录取办法

3.华容县2020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阳光招生小一

新生调剂工作方案

4.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5.华容县2020年高中招生计划

6.华容县2020年县一中择优录取分配计划

7.华容县2020年职校招生工作考核办法（另发电

子档）

8.华容县2020年职业中专招生任务指导性计划

9.县一中2020年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

10.怀乡中学2020年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

11.华容县2020年城区小学招生区域分布图

12.华容县2020年城区初中招生区域分布图
 附件1
华容县2020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办班计划

	学校名称
	小学一年级招生办班计划
	初中一年级招生办班计划
	备注

	
	计划招
生人数
	办班数
（个）
	最大班额
	计划招
生人数
	办班数
（个）
	最大班额
	

	长工实验学校
	270
	6
	45
	550
	11
	50
	

	教师进修学校
	
	
	
	500
	10
	50
	

	侨联环城学校
	225
	5
	45
	500
	10
	50
	

	田家湖学校
	270
	6
	45
	400
	8
	50
	

	护城中学
	90
	2
	45
	200
	4
	50
	

	实验小学
	360
	8
	45
	
	
	
	

	城关中心小学
	360
	8
	45
	
	
	
	

	马鞍山实验学校
	270
	6
	45
	
	
	
	

	黄湖小学
	225
	5
	45
	
	
	
	

	桥东小学
	180
	4
	45
	
	
	
	

	城兴小学
	135
	3
	45
	
	
	
	


附件2

华容县2020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录取办法
一、第一顺位录取
A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学生父母）。
适龄儿童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所在地生活居住，以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原件：
1.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
2.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
3.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二、第二顺位录取
B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学生父母）。
适龄儿童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內，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所在地生活居住，以不动产证书（房产证）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原件：
1.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
2.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
3.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三、第三顺位录取
C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父母未办证的小产权房）。
适龄儿童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所在地生活居住，以提供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有效证明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原件：
1.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购房协议或相关房产有效证明。
2.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
3.提供招生区域内实际居住房屋一年的水电费、有线电视收视费、物业管理费或天燃气收费票据等。
4.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四、第四顺位录取
D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父母未办证的小产权房）。
适龄儿童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所在地生活居住，以提供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有效证明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原件：
1.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购房协议或相关房产有效证明。
2.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户口簿和身份证。
3.提供招生区域内实际居住房屋一年的水电费、有线电视收视费、物业管理费或天燃气收费票据等。
4.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五、第五顺位录取
E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学生其他法定监护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房产）。
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和户籍在招生区域内，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所在地生活居住，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为依据入学。以上情况仅指适龄儿童父母在城区无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或小产权房。
所需证件原件：
1.适龄儿童父母“房产产权登记查询证明”。
2.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购房协议等相关房产有效证明。
3.提供招生区域内实际居住房屋一年的水电费、有线电视收视费、物业管理费或天燃气收费票据等。
4.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和身份证。
5.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六、第六顺位录取
F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仅限学生其他法定监护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房产）。
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在招生区域内，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并在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所在地生活居住，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为依据入学。以上情况仅指适龄儿童父母在城区无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或小产权房。
所需证件原件：
1.适龄儿童父母“房产产权登记查询证明”。
2.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购房协议（原件）等相关房产有效证明。
3.提供招生区域内实际居住房屋一年的水电费、有线电视收视费、物业管理费或天燃气收费票据等。
4.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和身份证。
5.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七、第七顺位录取
G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不在招生区域内，户籍在招生区域内。
适龄儿童父母及其法定监护人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不在招生区域内，户籍在招生区域内，但在招生区域内租住一年以上，以租住证明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原件：
1.房屋租赁合同（要求租住地社区签署证明意见并加盖公章）。
2.居住证（要求一年以上）。
3.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和身份证。
4.父母双方从业的合法有效的证明（如本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务工证明等）。
5.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八、第八顺位录取
H类：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和户籍不在招生区域。
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小产权房地址不在招生区域，户籍不在招生区域内，但在招生区域租住一年以上，以租住证明为依据入学。
所需证件：
1.房屋租赁合同（要求租住地社区签署证明意见并加盖公章）。
2.居住证（要求一年以上）。
3.适龄儿童户口簿和出生证明，适龄儿童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和身份证。
4.父母双方从业的合法有效的证明（如本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务工证明等）。
5.适龄儿童近期免冠蓝底照片。

附件3

华容县2020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阳光招生

小一新生调剂工作方案
根据《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华教体通〔2020年〕19号）要求，为切实做好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调剂原则
1.坚持按志愿调剂的原则。学生在网上志愿填报时，必须填写是否服从调剂以及志愿调剂的学校。

2.坚持按区域就近的原则。根据阳光招生区域划分，就近制定各校调剂招生区域。

3.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全面实施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阳光招生，各校相关招生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按受社会监督。

二、调剂区域

	招生区域学校
	调剂学校

	长工实验学校（小学部）
	城兴小学  护城中学

	侨联环城学校（小学部）
	桥东小学  黄湖小学

	马鞍山实验学校
	城兴小学  桥东小学  黄湖小学

	实验小学
	城兴小学  桥东小学  黄湖小学


三、工作程序及调剂办法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根据阳光招生方案完成正式录取后，对招生区域内需要调剂的适龄儿童进行调剂信息分类汇总，然后由教体局统一安排到校。

1.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对需要调剂的学生进行信息分类汇总。

2.县教体局公示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余学位数。

3.县教体局对未正式录取的学生，根据调剂原则进行调剂安排，若调剂人数超出调剂学校空余学位数，则在城区有空余学位的学校进行电脑随机派位。

4.各校公示调剂学生去向。

5.在工作实施过程中，全程接受派驻纪监组监督。

四、工作要求

1.严格执行招生方案，规范招生行为。招生学校要坚持录取条件和入学标准，按规定程序开展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城区招生工作有序进行，正式录取的学生名单及调剂学生去向要向社会进行公示。

2.严格执行招生办班计划，切实控制大班额。招生学校必须严格执行招生办班计划，任何学校不得突破招生计划和班额限制，全县不得新增一个大班额班级。

3.强化监督，增强招生服务意识。招生学校要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监督招生工作，依据招生政策做好家长来访接待。教体局设立咨询、举报投拆电话（教育阳光服务中心：4212458；基教股：4227659），接受社会监督，招生信息咨询及来访接待。
附件4
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日期
	工     作     内     容

	5月
	5月15日
	召开全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会议。

	
	5月20日
	召开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阳光招生工作联系会。

	
	5月23日
	初中音乐、体育、美术小专业测试。

	
	5月28日
	召开义务教育阶段网上志愿填报培训会。

	
	5月25日

-6月15日
	初中毕业生体育、艺术2+1项目、理化实验操作、生物学实验操作、信息技术测试。

	6月
	6月1日

-7月18日
	下发《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早知道》，城区小学新生、初中新生网上入学申请。

	
	6月20日
	初中毕业生统一考查、网上填报考查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

	7月
	7月10日前
	打印并下发中考准考证、考生信息对照表、座位签等考务资料。

	
	7月17-18日
	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

	
	7月21日

-8月10日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新生入学申请信息审核、分类。

	
	7月28日
	中考成绩发布，五分段成绩发布。

	
	7月29-30日
	中考查分，初升高志愿填报指导会，下发《初中毕业生招生工作早知道》。

	8月
	8月1日
	中考查分情况反馈

	
	8月1-3日
	组织网上志愿填报。

	
	8月4日
	学生志愿签字确认，组织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补考。

	
	8月5-7日
	高中新生招生录取，领导小组审议录取名单。

	
	8月10日
	下发高中新生录取通知书，录取新生于上午12:00前到原班主任处领取录取通知书。

	
	8月11-12日
	高中新生报到、注册。截止8月12日下午6:00前未报到者一律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日期
	工     作     内     容

	8月
	8月13日
	1.8月13日上午12:00前，各高中招生学校核实正取新生未报到名单，经校长签名、加盖学校公章后报基教股。
2.完成返乡就读学生报名，招生校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经基教股审核后形成初录名单。

	
	8月15日
	领导小组审议普通高中返乡就读学生录取名单，普高招生工作结束。

	
	8月16-20日
	1.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
2.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正式录取名单并公示。
3.印制正式录取通知书，招生单位提交《新生入学须知》。

	
	8月20日
	发布中考成绩统计数据。

	
	8月21-22日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新生调剂录取并公示。

	
	8月23-24日
	城区义务教育有空余学位学校对申请补报的新生信息进行审核并录取公示。

	
	8月25-26日
	城区各相关学校到基教股领取录取通知书。

	
	8月27日
	1.初中录取新生于上午12:00前到原班主任处领取录取通知书及《入学须知》。
2.小学新生根据招生公告到录取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

	
	8月28-29日
	1.小学新生、初中新生报到、注册。29日下午6:00前未报到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2.招生学校核实未报到新生名单，经校长签名、加盖学校公章后报基教股。

	
	8月31日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结束。


附件5

华容县2020年高中招生计划
	学 校
	办班计划
	招      生     计    划
	备    注

	
	
	合计
	文化录取
	专业录取
	

	
	
	
	
	小计
	音乐
	体育
	美术
	

	县 一 中
	18
	860
	810
	50
	15
	25
	10
	

	县 二 中
	7
	345
	345﹙含专业生﹚
	

	县 三 中
	6
	315
	315﹙含专业生﹚
	

	县 五 中
	6
	315
	315﹙含专业生﹚
	

	怀乡中学
	11
	525
	390
	135
	45
	45
	45
	

	田家湖学校
	6
	320
	县内265
县外40
	15
	5
	5
	5
	

	小    计
	54
	2680
	2390
	290
	
	
	
	

	职业中专
	26
	1280
	
	
	
	
	
	

	合   计
	80
	3960
	3670
	290
	
	
	
	


说明：1.2020年全县初中毕业生为4249人，根据普通高中招生实际，初定招生计划2680人，各类招生人数根据招生方案以实际招生人数为准；2.普通高中招生缺额不补录，另增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生录取计划；3.各公办高中学校不得招收本市外县学生，二、三、五中可招录少数外市回乡就读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不纳入招生计划，经教体局审核资格后办理入学手续；民办高中县外招生须向市局申报计划，并向生源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附件6
华容县2020年县一中择优录取分配计划
	单 位
	学生数
	分配计划

	三封寺
	183
	18

	治河渡
	100
	10

	北景港
	179
	17

	新河
	176
	17

	鲇鱼须
	261
	25

	万庾
	209
	21

	东山
	439
	43

	操军
	161
	16

	梅田湖
	161
	16

	禹山
	203
	20

	插旗
	102
	10

	团洲
	67
	6

	章华
	225
	22

	长工实验学校
	655
	146

	教师进修学校
	362
	

	侨联环城学校
	481
	

	县四中
	285
	27

	合 计
	4249
	414


附件8
华容县2020年职业中专招生任务指导性计划
	学校
	毕业班
人数
	招生任务指导性计划
	备注

	
	
	合计
	对口升学班
	技能班
	

	三封中学
	119
	35
	12
	23
	

	墨山中学
	64
	19
	7
	12
	

	治河中学
	100
	30
	10
	20
	

	北景港中学
	179
	53
	19
	34
	

	新河中学
	176
	53
	19
	34
	

	鲇市中学
	131
	40
	14
	26
	

	宋市中学
	130
	39
	14
	25
	

	万庾中学
	209
	63
	21
	42
	

	东山中学
	200
	61
	21
	40
	

	砖桥中学
	101
	30
	11
	19
	

	江洲中学
	138
	42
	15
	27
	

	操军中学
	161
	48
	17
	31
	

	梅田中学
	77
	24
	9
	15
	

	新建中学
	37
	12
	4
	8
	

	西来中学
	47
	15
	5
	10
	

	南山中学
	115
	34
	12
	22
	

	终南中学
	88
	26
	9
	17
	

	插旗中学
	102
	31
	11
	20
	

	团洲中学
	67
	20
	7
	13
	

	护城中学
	106
	31
	11
	20
	

	红石中学
	80
	24
	8
	16
	

	胜峰中学
	39
	12
	4
	8
	

	长工实验学校
	655
	197
	69
	128
	

	教师进修学校
	362
	109
	39
	70
	

	侨联环城学校
	481
	144
	50
	94
	

	县四中
	285
	86
	30
	56
	

	合计
	4249
	1280
	450
	830
	


附件9
县一中2020年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华容县2020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为切实搞好我校篮球、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确保特长生录取公开、公平、公正，特制定此方案。
一、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
组  长：刘奉良
副组长：刘建新
成  员：彭志宏  蒋琼瑶  陈姜红  刘志宏  孙永友  严  峻

谈图新  夏  勇  刘华洪  宋来超  段建军  竺传福

汪美卓
2.监督小组
组长：王宇峰
成员：胡守重  严 峻  陈琪
3.工作小组
组  长：孙永友
副组长：段建军
成  员：胡进 县一中体育组部分教师 外聘体育教师
二、招生计划
篮球特长生5人，足球特长生8人。
三、时间地点
6月7日上午8:00-11:00,篮球，县一中体艺馆
6月7日下午3:00-5:00,足球，县一中田径场
四、工作程序
1.测试当天上午7:30，下午2:30各单位领队组织考生携带本人学籍卡、身份证到华容一中相应场地集合。
2.统一测量考生身高、体重。
3.进行专业测试并对成绩进行排名。
4.录取办法：根据招生计划，按《县一中2020年足球特长生招生方案》和《县一中2020年足球特长生招生方案》中的录取方式进行。
五、工作要求
1.学校在面试当天由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共同确定5名本校或外校体育教师担任评委，每项测试结束后，评委立即将计分情况上交校纪委、监察室工作人员。
2.本次篮球特长生招生工作在县教育体育局基教股、派驻纪监组以及县一中纪委、监察室的监督下进行，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附件10
怀乡中学2020年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华容县 2020 年中小学阳光招生工作方案》，为切实做好特长生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工作公开、公正、公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领导小组
组  长：丁文豪
副组长：彭志宏  蒋琼瑶
成  员：怀乡中学校委会成员
二、工作小组
组  长：孟德璟
成  员：刘  谋  唐忠明  李红兵  黄建华  胡  辉  魏  伟
  罗盛明  严  斌  刘伯良  陈  辉  刘  洋  鲁君锦
三、监督、技术小组
组  长：王宇峰  
成  员：郭  红  包爱国  胡守重  蔡湘军  罗彦龙等
四、招生范围
全县应届初中毕业生
五、招生类别及人数
篮球 4 人，足球 8 人，田径 6 人。
六、招生办法
在初中三年期间参加市、县比赛获奖，或在初中阶段参加校队训练并具有相关特长的学生，自愿申请报名参加特长生招生考试。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在县教育体育局基教股、派驻纪监组的监督下组织统一测试。测试时间为6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七、录取办法
专业测试结束后，公布专业成绩达及格标准的学生名单，并按分数由高到低排序。评分标准为体育专业高考评分标准。
正式录取时，中考文化成绩按普高录取线的60%入围，再按特长生招生考试成绩分数由高到低录取，录满为止，若达不到录取计划人数，缺额人数按体育专业生录取办法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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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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